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1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

通告
现将涉及我区1家经营企业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西安市阎良区星星粮油店销售的不合格兰州百合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不合格项目：二氧化硫残留量(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购进日期：2022年9月27日
（二）处罚情况
经调查，该单位销售的兰州百合二氧化硫残留量(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项目不符合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该单位购进不合格批次兰州百合时未完全履行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义务，依据《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罚款5000元；2、没收违法所得76元；3、没收不合格兰州百合1.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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